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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簡介】

 原名：掃羅

 種族：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

 家鄉：基利家省，大數城

 大數 Tarsus: 羅馬基利家省的首府，是政治、經濟、學術的中心，以大學及出產織帳
棚的工具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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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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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簡介】

 國籍：羅馬

 婚姻：單身

 職業：(1)耶穌基督的使徒，(2)織帳棚的

 稱號：外邦人的使徒

 年齡：約與耶穌同齡或略小

 教育：

1.法利賽人專業學校，地點：耶路撒冷，老師：迦瑪列

2.基督使徒專業學校，地點：阿拉伯，老師：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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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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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遜：新約綜覽



【保羅論自己 】

 我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腓3:5a】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我是法利賽人

【腓3:5b-3:6】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摘的。

 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徒21:39】 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
對百姓說話。

 我生來就是羅馬人

【徒22:27-28】 千夫長就來問保羅說，你告訴我，你是羅馬人嗎？保羅說，是。千夫長說，
我用許多銀子，才入了羅馬的民籍。保羅說，我生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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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論自己 】

 外邦人的使徒

【羅11: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

 未曾娶妻

【林前9:5】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仿佛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並磯法一樣嗎？

 在迦瑪列的門下

【徒22:3】 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下，按著我們
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象你們眾人今日一樣。

【徒5: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中站起來，吩咐
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在迦瑪列門下「受教」（22:3下，「受教」原文pepaideumenos，意「兒童教育」）。據猶太傳統，
猶太男孩在十五歲便可就讀拉比學校。這位迦瑪列是當代最著名的拉比，因他對律法之精通被譽為
「律法之榮美」，保羅本身又好學不倦，以致成績超越同儕（加1:14）；他又嚴謹遵守律法，就律法
之義說，無可指摘（腓3:6）。保羅對律法有極深的認識，使他後來在解釋律法之功用、目的及意義時，
顯出獨到、精闢、準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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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論自己 】

 織帳棚的人

【徒18:2-3】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
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羅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
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從耶穌基督得到啟示

【加1:11-12】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
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弗3:2-3】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
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彼後3: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
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9



【保羅的「信主見證」 】

1.信主之前：

 罪人中的罪魁：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
1:13,15）

 喜悅司提反受害：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
魂！」…掃羅也喜悅他被害。（徒7:59-60）

 殘害主的教會：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裏。（徒8:3）掃羅仍然向
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
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徒9:1-2）

 “熱心”事奉神：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下，
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象你們眾人今日一樣。（徒22:3）

綜合徒22:3；加1:14；腓3:6所記載，保羅在歸主前極熱心事奉神。查「熱心」一詞，原文
zelotes（中譯奮銳黨之「奮銳」），可指心態上的努力或宗教生活表現的狂熱。在保羅的
生命中，這股熱心來自對律法的熱愛與尊敬。 10



【保羅的「信主見證」 】

2.信主與蒙召的經過：

 被大光所照倒：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
光，四面照著他；他就僕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他說：「主啊！你
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起來！進城
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徒9:3-6）

 主所揀選的器皿：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
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
難。」（徒9:15-16）

 到外邦人那裏去：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
的往外邦人那裏去。」（徒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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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信主見證」 】

3.信主之後：

 視萬事為糞土：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
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3:7-8）

 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加6:17）

 被主的愛所激勵：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
活的主活。（林後5:14-15）

 攪亂天下的人：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裏…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
也到這裏來了。」(徒17:5-6) 

 為主癲狂：保羅這樣分訴，（羅馬巡撫）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
叫你癲狂了！」(徒26:24) 

 沒有違背天上的異象：保羅說：「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先在大馬色，
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徒
26:19-20) 12



13詹遜：新約綜覽



主題: 耶穌基督的福音

性質: 最具教義性的書信，講解福音的真義

寫書人: 使徒保羅

受書人: 在羅馬的信徒，包括外邦人與猶太人

篇幅: 共十六章，是保羅書信中最長的一封

鑰節: 羅馬書 1:16-17 

【羅1:16-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于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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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目的

1.從傳福音的策略來看

保羅自己說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十五
20）。

在第三次佈道旅程完成以後，保羅說在希臘以東的地方，福音已經傳遍
了。保羅作為外邦人的使徒，計劃要把福音傳到更遠的西方去。按著次
序，希臘以後應該到羅馬去；但現在羅馬已經有了教會，所以保羅的目
標是到西班牙去傳福音（羅十五23）。

保羅寫這封書信預備羅馬教會。在羅馬書第十五章廿四節，保羅差不多
已經說明瞭，他希望到了羅馬和他們有交往以後，他們能給他送行（十
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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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目的
2.從真理的栽培來看

 教會有責任支持傳福音的工作，這是當然的真理；但現在保羅不知道羅馬教會有沒
有這方面足夠的教導，所以他要把整個真理向他們講解。

 同時在另一方面，一些傳講錯誤教訓的人，特別是一些猶太教的人，大概從小亞細
亞開始來到希臘，他們所傳的使帖撒羅尼迦教會受了攪擾（徒十七1-15）。保羅
寫這封書信，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為甚麼本書中的教義，特別是有關因信稱義及救恩
的真理，講得那麼詳細。

3.從環境的預備來看 保羅在信中向羅馬教會介紹非比姊妹。非比是堅革哩教會的
女執事（羅十六1），堅革哩是哥林多東南面的港口，現在非比要到羅馬去，所以
一方面介紹非比，一方面向羅馬人作預備工作，帶這封信去是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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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目的

4.從聖靈的啟示來看 羅馬書是對明白基督教的神學，特別是有關救恩的真
理，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神當然知道教會的需要，所以聖靈感動使徒寫下
這本書，作為整個教會真理的教導根據。在思想整個羅馬書寫作的原因和
目的時，絕對不能忽略聖靈的啟示工作。

寫書時地

第三次宣教之旅，大約是 56 AD左右，在哥林多附近所寫

 保羅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徒13:1-14:28) ：加拉太書

 保羅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徒15:36-18:22)：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保羅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徒18:23-21:26) ：哥林多前後書、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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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安提阿經加拉太、弗呂家堅固教會(徒18:23-28) 

 自腓立比坐船至特羅亞

 行經亞西亞各地(徒20:7-16)

 亞朔、米推利尼、基阿

 在撒摩靠岸，來到米利都

 走遍馬其頓、希利尼(徒20:1-6)

 在米利都(徒20:17-38)

 返抵耶路撒冷(徒21:15-26)

 途經哥士，羅底，帕大喇，推羅，多利買，該撒利亞

 結束宣教之旅 18



參考一：（鮑會園）

 Ⅰ 引言（一1-17）

 Ⅱ 神的正義的需要─—全人類都被定罪（一18-三20）

 Ⅲ 神的正義的顯明─—因信稱義的救恩（三21-五21）

 Ⅳ 因信稱義的果效──聖潔的生活（六1-八39）

 Ⅴ 以色列人的問題（九1-十一36）

 Ⅵ 基督徒應有的生活（十二1-十五13）

 Ⅶ 結論（十五14-十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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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二：（陳終道）

 第一段 引言(1:1-17)

 第二段 罪惡(1:18-3:20)

 第三段 稱義(3:21-5:21)

 第四段 成聖(6-8章)

 第五段 選民(9-11章)

 第六段 勸勉(12-15章)

 第七段 問安(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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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三：（Warren Wang ）

 前言（1:1-17）

 福音與因信稱義（1-4章） ——》教義

 福音與因主成聖（5-8章） ——》教義

 福音與以色列人（9-11章） ——》生活

 福音與基督徒生活（12-15章） ——》生活

 問安（16章）



21詹遜：新約綜覽



【保羅看自己——神的呼召和委派 (1:1) 】

【羅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耶穌基督的僕人」:「僕人」一詞原來是奴僕，表達對基督完全委身和順服。

 「奉召為使徒」:「奉召」指出於神揀選而非自己功勞；「使徒」的狹義指十
二使徒(路6:13)，廣義指在初期教會領受特別使命的人，如保羅和巴拿巴(徒
14:14)，雅各(加1:19)。今天已沒有使徒，他們是教會的根基，從神直接得啟
示(弗2:19,20)，而我們今天已有神啟示完整的聖經了。

 「特派傳神的福音」: 「特派」指分別出來專為福音工作

 應用：事奉的基礎乃主的呼召和對主的順服委身。你明白祂特派你的工作嗎？ 22



【保羅看福音–主耶穌基督已成就的一切〔1:2-4〕】

【羅1:2】 這福音是神從前借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新漢語譯本：1:4按聖潔的靈說，他因從死人中復活，立為神大有能力的
兒子：他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此句放在這裡是按原文的詞序翻譯。第3節開首的
“他的兒子”與這裡第4節尾“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雖然是同位語，但保羅
似乎是刻意作出首尾呼應的安排。

23



【保羅看福音–主耶穌基督已成就的一切〔1:2-4〕】

【羅1:2】 這福音是神從前借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舊約應許：「這福音是神從前…在聖經上所應許」

 論到主的人性：「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論到主的神性：「按聖善的靈說…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應用：福音已經完成，只待我們去分享。 24



【保羅與他們的關係–神賜權柄和愛心去建立他們〔1:5-7〕 】

【羅1: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
真道。

【羅1:6】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羅1:7】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
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神賜權柄：「受了恩惠並使徒職分」–顯出他權柄來源，但一切出於神的恩典；

 「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叫所有民族〔萬國〕因相信而順服

 也包括他們：「蒙召」–非自己選擇，乃蒙神呼召；「為神所愛」–非自己可愛，乃神無條件
的愛；「聖徒」–地位上已成聖，生活上仍要追求

 應用：你的價值和安全感永遠繫於神主動的揀選、無條件的愛和祂看你已稱義的地位。
25



【 小結：福音的本質】

 福音的來源是神

 福音的應許是在聖經

 福音的內容是耶穌基督

A.按肉體說，他是大衛的後裔

B.按聖靈說，他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福音的範圍是萬國萬民

 福音的目的是叫人信服真道（obedience, hear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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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arren Wang：羅馬書主日學



【保羅對他們的心意〔1:8-15〕 】
【羅1:8】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

了天下。

【羅1:9】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地提到
你們，

【羅1:10】 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
那裡去。

 感恩〔v8〕：「靠耶穌」-神感動他去感恩，「信德」-關心瞭解他們的信心

 代禱〔v 9-10〕：「心靈」–要誠誠實實從心裏作，「不住」–指每逢禱告都會
記念〔「在禱告間常懇求」之意思〕，「或者照神的旨意」–所求的未成就仍懇
切祈求，也甘願順服神的安排，結果經歷無數危險才到羅馬〔徒27章〕

28



【保羅對他們的心意〔1:8-15〕 】
【羅1:11】 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

【羅1:12】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羅1:13】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
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羅1:14】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羅1:15】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

 相交〔v11-12〕：因大家對神的信心而能彼此安慰鼓勵，同得堅固。「堅固」
指意志和目標上的堅固，靈命質素多於真理知識。

 使命感〔v13-15〕：「欠債」表達非還不可的感受和催逼，因他明白福音的必
須和寶貴〔v16…〕 29



【保羅對他們的心意〔1:8-15〕 】
 應用：假如要影響別人的生命，我們便要學習愛他們，相信他們，不住代禱和坦

誠分享你的見証。

 [福音使者的特徵]

1)我為你們感謝神

2)我為你們祈求神

3)我要與你們分享恩賜，使你們堅固

4)我要在你們中間得著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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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 偉大的福音 (1:16-17福音精義) 】

【羅1:16-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
出來。這義是本于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猶太人 外邦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NIV: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由始至終只靠信心

 「義人必因信得生(哈2:4)」〔NIV: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憑信心被神稱義的〔義
人〕也要繼續憑信心〔因信〕在神面前生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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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大能（dunamis）：
Thayer’s Greek Dictionary: “power resides in a thing by virtue of 
its nature 存在於一個東西本質之內的能力”。

英語 “dynamite 炸藥”，”dynamic 有活力的” 由此字而來。

 對福音的三重認識：

1.福音是一種能力

2.福音是神的能力（God’s power）：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福音是拯救的能力（Saving power）：要救一切相信的。
32



【神的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Moo, D. J. (1996).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关于“神的义”的几种解释：
1.神的属性：神的义/公义。
2.神所赐的地位：路德认为这种正义纯粹是法律上的——是司法地位或地位的

问题，而不是内在的更新或道德的转变。这种对“上帝之义”的理解是路德神学的
核心，也是新教解释的一个标志。

3.神的行为：神的拯救行动，帶有一種動態的意味。
【罗3:21】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哈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
 吕振中译本：惟独义人却必因其忠信而活着。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1997)：但義人將因忠信( 「忠信」或譯「信」)而得生命。 33



【神的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Moo, D. J. (1996).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羅馬書特有的一個特點，是強調神拯救的行動也延伸到外邦人。

2.神彰顯義，是“基於”人的信。

神的義是個人化的（神在個人生命中的工作），是關係性的（與神和
好）。

3.稱義是一個法律行動，神使我們稱義，並不是改變我們，而是接受
我們的本相。一旦我們被接納，他必定改變我們，但接納總是在改變
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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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Mounce, R. H. (1995).Romans

稱義：與神同在/與神和好

成聖：在聖潔中成長

榮耀：最終成為基督的樣式

【約一3: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
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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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信，以至於信 】
經文比較：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羅1:17）
For in i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NASB 

For in the gospe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NIV 

經文解釋：本於信，以致於信的意義乃是指… 
1.福音的傳揚：相信的我，傳給不信的你，使你也信。
2.靈命的成長：從起初的得救之信，成長到後來的得勝之信。
3.稱義的本質：神的義，從頭到尾都是靠信心而得的。
 以上哪一個解釋才是正確的？ 36



應用： 今天你憑什麼在神面前生活〔如靈修、禱告、關心別人〕？

我與福音

1. 我的態度：我不以福音為恥

2. 我的經歷：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 我的蒙恩：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4. 我的生活：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義人必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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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生命操练邀请】

寫下一項你屬靈生命成長中的挑戰，然後在整個羅馬書的學習中，一
邊學習教義，一邊操練，到課程結束再看看是否有一些進步或突破。
期待我們一同來見證基督的生命，講述福音與我們的故事！

szshenl@gmail.com

626-662-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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